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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4利源债”无法按时兑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 利源”或“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22日发行的“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14利

源债”）将于 2019年 9月 22日到期，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14利源债”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公司债券 

2、债券代码：112227 

3、发行总额：10亿元人民币 

4、回售情况：2017年9月22日回售2,599,940张，回售金额：276,893,610元(含

利息) 

5、债券余额：74,000.60万元人民币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期限为5年，债券存续期第3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

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7、债券利率：调整前6.5%，调整后7%  

8、信用评级情况：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定，发行时主体及债项评级

均为AA，目前主体及债项评级均为C。 

9、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10、上市时间和地点：2014年12月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1、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付息日：2015年至2019年每年的9月22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5年至2017年的9月

2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13、兑付日：本次债券的兑付日为2019年9月22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17年9月22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兑付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4、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

付息款项自付息之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支付之日起不另计利息。本次债

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

时所持有的本次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

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次债券最后一期

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二、“14利源债”无法按时兑付本金及利息 

本次债券兑付日为 2019年 9月 22日，因遇休息日，兑付日顺延至 2019年

9月 23日。因本公司目前资金周转困难，不能按期兑付 14利源债的本金及利息，

公司会积极筹措资金，争取尽早完成本金及债券利息的支付。 

三、违约后偿付安排 

（一）公司目前有息负债总额 

截至 2019年 9月 19日，公司有息负债总额 696,838.52万元，具体如下： 

融资方式 借款余额（单位：万元） 

银行借款 222,030.98 

融资租赁 152,954.14 

公司债券 74,000.60 

股东借款 19,200.10 

纾困代偿 90,585.35 

民间借贷 138,067.35 

合计 696,838.52 

（二）继续努力筹措资金，尽快确定资金到位时间 

1、公司积极与金融机构、融资租赁机构等债权人进行了沟通，争取尽快和

解、展期或分期还款。 



2、公司和控股股东正在积极寻求通过股权重组等方式，引入具有国有背景

或者具备更强资金实力的股东为公司提供有力支持，以期解决目前公司流动资金

紧张的困境。 

（三）偿债保障措施落实 

根据《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

定，当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本次债券本息或者在本次债券到期时未能按期偿付

债券本息时，公司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四）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公司将全力配合受托管理人召开持有人

会议，就后续债务偿还计划、偿债保障措施落实等一系列事项进行统筹安排与执

行。 

（五）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人执业行为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存续期信用风险管理指引（试行）》

等相关规定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及时、公平、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

相应信息披露和报告义务，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四、风险提示 

（一）本次债券违约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二）上述事项可能会影响其他债权人对公司的信心，从而进一步减弱公司

融资能力，加剧公司资金紧张局面。 

（三）目前公司正在全力筹措偿债资金，如公司无法妥善解决，公司会因逾

期债务面临进一步的诉讼、仲裁、银行账户被冻结、资产被冻结等事项，也可能

需要支付相关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将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开展，增

加公司的财务费用，同时进一步加大公司资金压力，并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产生影



响。 

（四）公司 2019年 9月 9日收到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辽

源中院”）《通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如果法

院受理了申请人提出的对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法院将指定管理人，债权人依法

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或公司依法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并提

交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公司债权人根据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获得清偿。

如果重整计划草案不能获得法院裁定批准，法院将裁定终止公司的重整程序。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9月 20日 

 


